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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公眾事項一覽表諮詢公眾事項一覽表諮詢公眾事項一覽表諮詢公眾事項一覽表

行政長官在 2000年 10月發表施政報告時公布，政府會研究如

何加強司局級主要官員在不同政策範疇承擔的責任。政府會考慮為此

等主要官員制訂一套相應的聘用制度，訂明他們的權責，同時界定他

們在新制度下制訂和執行政府政策時所擔當的角色。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現邀請公眾就 “主要官員問責制度 ”提

交意見書，涵蓋的事項包括

(1) 應設立一個怎樣的擬議問責制度，才能加強主要官員／部長所須

承擔的責任；

(2) 在擬議制度下任免主要官員／部長的機制 (例如任免權、聘任條件

和任期；立法會在任免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主要官員／部長在

甚麼情況下須受到懲罰或革職； )

(3) 主要官員／部長的權責；他們在制訂及推行政府政策方面所擔當

的角色；

(4) 在擬議制度下須作出甚麼行政及財務安排，以便終止現任公務員

的聘用，並重新委任他們為主要官員／部長；

(5) 委任公務員體制以內或以外的人士為主要官員／部長的優劣利

弊；

(6) 主要官員／部長與行政會議及公務員的關係；

(7) 在實行擬議制度前，應否考慮以普選方式選出行政長官；如行政

長官由普選產生，擬議制度會否有所不同；若然，有何不同之處；

(8) 在擬議制度下，如何可保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金

融管理局此類監管機構獨立運作，以及香港電台編輯自主，使此

等機構免受政治干預；及

(9) 任何其他相關事項。


